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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

考選部謹就大院第 11 屆第 3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、交通委

員會舉行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」聯席公聽會，涉及本部權責

部分（公務人員考試需用名額及增訂相關類科事宜）說明如下：

一、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係屬任用考試，類科必須配合用人機關業務

需求，在相關職系下設置，並由用人機關提出需用名額，經由

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彙轉本部報請考試院核定，本

部始能據以公告辦理考試。因此，本部辦理各項公務人員考

試，均係配合用人機關之任用需求辦理。

二、目前職系說明書資訊處理職系下設有「資訊處理」、「資訊工

程」、「資通安全」3子項，未來用人機關對於人工智慧發展及

應用趨勢，是否需要增補相關人力、缺額情形、職系歸屬及新

增之考試類科，皆涉及機關用人需求。爰後續用人機關如提出

確有新增相關考試類科進用人員之需要，本部將依法配合研

議相關事宜及修訂考試規則，並依用人機關提報之需用名額

據以辦理考試。


